关于中心城区鼓励推广立体绿化实施意见
（征求意见稿）
    立体绿化是城市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既能增加城市绿化覆盖率，提高绿视率，美化城市景观，又能综合利用城市空间资源，节约绿化用地，降低城市能耗，改善生态环境。为有效增加城市绿量，充分体现我市山地园林绿化特色，实现国家园林城市创建目标，加快广元生态旅游康养名市建设步伐，按照《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》(GB/T50563-2010)和《关于建设节约型城市园林绿化的意见》（城建〔2007〕215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如下城市立体绿化实施方案：
    一、指导思想    
    以科学规划为指导，政府组织、全民参与、统一规划、严格标准、因地制宜、彰显特色为原则进行城市立体空间绿化建设，缓解城市绿化建设用地紧张的矛盾，运用现代园林和建筑中的各种手段进行多形式、多层次的绿化和美化，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和城市的生态环境，实现城市园林化、人居生态化的建设目标。
    二、工作目标
    力争用三年左右的时间，使我市具备立体绿化条件的场所基本形成绿化格局。
    三、实施范围
    （一）中心城区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居住区建筑、公共建筑等新建项目。
    （二）中心城区已建成的产权明晰、能满足房屋建筑安全要求的公用建筑以及居住区、围墙等均列入立体绿化实施范围。
    （三）中心城区内绿地、市政道路节点、桥梁以及水岸沿线的护坡、驳岸等。 
　　四、立体绿化的主要方式
　 （一）新建多层、低层建筑及裙房非坡屋顶，应当实施屋顶绿化；老小区改建的，有条件的实施屋顶绿化或垂直绿化。 
　 （二）建筑的墙体、单位和居住区的围墙、栅栏等，种植攀缘型、垂挂型、绿篱型植物进行绿化美化。做好临街实体围墙的“拆墙透绿”工作，对可以不设围墙的一律拆除，让墙内绿化融入城市绿化；对确需设置围墙的，要求设置通透栏杆型围墙，让墙内绿化透出来。
   （三）利用公共绿地、住宅小区绿地内公厕、地下车库出入口、配电房、花架等附属建筑物、构筑物实施立体绿化。
   （四）市政道路节点实施垂直绿化；桥梁桥柱、护栏等，种植攀缘型、缠绕型、垂挂型植物进行垂直绿化。 
　　（五）河道的水体岸线利用护坡、岸边绿地等，种植垂挂型、蔓生型植物和水生植物。 
    五、鼓励政策
    （一）新建设的工程项目实施立体绿化的，立体绿化可以折算抵扣配套绿化用地面积》。但商业服务业类建设工程项目的抵扣面积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，其他类建设工程项目的抵扣面积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。达到配套绿化用地面积的建设工程项目实施立体绿化的，也可以折算成地面绿化面积，计入配套绿化用地面积。（参《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例》2016年6月22日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））
1. 垂直绿化，分别按下列不同情况计算绿化面积。
（1）地下车库出入口上方，做成构架，周边配植爬藤植物，可以形成绿化景观的，按构架柱子（或墙壁）外围垂直投影面积计算绿化面积。（参厦门市《关于调整建设项目绿地面积计算规则得通知》2013年）
（2）边坡绿化面积计算：坡度在30度以下的，按斜坡表面面积计算绿地面积；坡度超过30度的，按投影面积计算绿地面积。
（3）建筑外墙体、柱体内设计固定种植容器且种植爬藤植物，可以形成绿化景观的，按每个种植池2平方米计算绿化面积。（参厦门市《关于调整建设项目绿地面积计算规则得通知》2013年）
（4）单层且高度小于3米的门卫房、棚房、库房等小型建筑，占地面积不超过25平方米，周边种植爬藤植物，可以形成绿化景观的，按相应建筑面积计算绿化面积。（参厦门市《关于调整建设项目绿地面积计算规则得通知》2013年 原文中对占地面积没有限定）
2.屋顶绿化。 高度在40米以下的建筑物屋顶绿化面积达屋顶面积的60%以上的，可按屋顶面积进行绿地面积核算；屋顶绿化面积不足60%的，按实际绿化面积进行绿地面积核算。屋顶绿化折算面积按覆土厚度与绿量综合核算：
（1）覆土厚度达到40-60厘米，且地被植物、花灌木配置合理的按20%折算绿地面积。
（2）覆土厚度达到60厘米以上且乔、灌、草、地被植物配置合理的按30%折算绿地面积。
    （二）鼓励已建成的单位和居住区实施立体绿化。单位立体绿化实施效果显著的，可抵算当年义务植树任务。
　  （三）鼓励广大市民家庭养花，做好阳台绿化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提供家庭养花和阳台绿化等专业知识咨询、指导、服务。 
    （四）将立体绿化建设作为“园林式单位”、“园林式居住区”评审条件之一。
    （五）按照辖区管理原则，由各县区对本辖区内已完成立体绿化建设单位和个人，按绿化面积大小给予适当补贴。（200元/平方米。参《汉中市住房和城市管理局 关于在中心城区开展立体绿化的实施方案》）
    六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强化组织保障。成立广元市城区立体绿化推进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市政府分管市长任组长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规划局、利州区政府、昭化区政府、朝天区政府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，负责全市城区立体绿化推进工作的总体指挥、协调工作，并对实施情况进行检查、督促、考评等。
（二）加大宣传力度。通过电视、网络、报刊等多种形式，提高市民对发展城市立体绿化的知晓率、参与率，努力营造全社会了解、支持并积极参与城市绿化建设的良好氛围。　　
